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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人民法院

选任破产管理人公告

   本院已经立案受理铜陵汇森实业有限公司预重整申请，

并拟裁定受理部分债权人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系列案件共

计7件（均为“执转破”案件，实际受理案件名单以本院受

理裁定为准，不排除案件调整导致被申请人变更的可能情

形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、《最高人民法

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以及《安徽省

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工作办法

（试行）》的相关规定，本院决定采用公开竞选+摇号方式

随机指定本批案件管理人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    一、案件情况：本批案件共有8件，为一个案件包。

二、报名要求

1、报名条件：申报机构被编入且截至本公告日仍在安

徽省高级人民法院《企业破产案件一级管理人名册》或《铜

陵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管理人名册》内。

2、申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具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企业破产法》第二十四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

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第九条、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四

条规定的不得或不宜担任管理人的情形，并在近三年以来在

执业过程中未受到行政机关、监察机构及行业自律组织的处

罚或处分等不良记录。不接受个人报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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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申报机构在经评审被确定为管理人后，须在铜陵市

设立办公地点，并派驻与案件工作相适应的具备法律、会计

等专业水准和工作经验的人员，常驻工作人员不得少于3人

（其中执业年限满五年人员不得少于2人）。

4、同一家申报机构仅能以一个管理人团队名义进行申

报，申报时确定的管理人团队主要人员在办理破产案件过程

中，无特殊情况不得发生变更。

三、申报方式

（一）申报的中介机构应于申报期限届满前，按要求填

写好《竞争方式指定管理人申报表》现场报名或邮寄送至指

定联系人处。

（二）提交申报资料申报机构应于2024年10月15日17时

前将加盖印章的申报资料（一式五份）提交至本院公告的联

系人处。申报资料应包括以下内容：1、《关于竞争成为破

产清算案件管理人的陈述与承诺》（以下称《陈述与承

诺》）。《陈述与承诺》应包含以下内容（原则上字数控制

在5000字以内）:（1）针对本次案件，拟委派的管理人团队

负责人，及该负责人的执业经历和业绩，并说明该负责人负

责办理重大疑难复杂破产案件的相关执业经历和化解破产

案件中疑难复杂问题的经验;（2）拟派出管理人团队常驻人

员的规模，并附其姓名、执业证号、执业经历和业绩，并说

明团队人员办理重大疑难复杂破产案件的相关执业经历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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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解破产案件中疑难复杂问题的经验;（3）如担任案件管理

人，拟开展工作的主要思路和方案，包括工作计划、工作流

程、解决方案等;(4）针对本次案件参与竞争的优势;（5）

担任管理人正在承办的铜陵市区域内破产案件的名称、数量、

进度及效果情况；（6）管理人报酬方案；2、《陈述与承诺》

的基础说明及证明材料。参与竞选的中介机构可以将用于支

撑其《陈述与承诺》内容的基础说明及证明材料编制成册，

并加盖单位公章向本院提交，作为评审参考。

特别说明：请参选单位尽量篇幅简短，方便审阅，以实

际办案负责人为中心阐述和提交材料，对不能体现实际办案

负责人、以申报单位整个机构工作人员作为业绩背景的格式

化申报材料，本院一票否决。

四、评审方式

本院在期满后对收到的报名材料进行初步审查。合议庭

合议确定三家备选单位后以摇号方式确定管理人。结合案件

办理情况，不排除就管理人选任组织听证会听取案件相关方

意见，听证会情况另行安排通知。

五、相关说明  

(一)经初步清查，本批案件含有无产可破案件，存在债

务人及相关人员下落不明的情形，部分有产案件的主要财产

为应收债权，本批办案时间紧、任务重、标准高，管理人报

酬无法完全保障，且必须书面承诺办案周期，请各机构充分



4

考虑以上因素，量力而行。

(二)管理人未能在规定流程节点完成工作的，本院将依

照《铜陵市破产案件管理人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相关规定予

以处罚。

(三)本批案件办理情况作为本院对管理人年度考核的重

要依据。

在书面评选环节，符合下列条件的，将得到相应加分：1.近

三年内(2021.1.1-2024.3.31）办理过上市公司重整、和解案件

的；2.办理的破产案件现金清偿率较高的，普通债权清偿率较高

的；3.办理的破产案件入选过最高法院、省级法院破产典型案例

的；4.外地管理人同意与本地管理人联合办案的。 

五、报名时间及联系方式

报名时间从公告公布之日起，至 2024年 10月 15日 17时。

联系人：叶丹妮、周文进

联系地址：铜陵市义安区人民法院顺安镇和谐路 378号

联系电话：0562-8810816/881083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二〇二四年九月三十日

附件：

1、《铜陵市义安区人民法院竞争方式指定管理人申报表》；

2、申请竞争管理人参与重整声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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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

铜陵市义安区人民法院

竞争方式指定管理人申报表

机 构 名 称

机 构 地 址

参选团队负责人 联系方式

团队负责人主要从业履
职经历

曾担任破产重整及破产清算
管理人负责人的案件数量（分类表述）

在铜陵市办
理案件情况
（破产清算、
和解、重整分
类表述，明确
案号、管辖法
院、结案情况、
债权金额、投
资人招募成
果等）

所办理的优
秀案例简介

其他需要
说明的问题

注：以上表格所填内容如较多可另附页/文件进行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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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

申请竞争管理人声明

经查证，本机构及从业人员不存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

业破产法》第二十四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

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第九条、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四条

规定的不得或不宜担任管理人的情形。

本机构承诺提交的申请材料均真实合法，如经核查发现

存在虚假及违法情形，本机构将不得再参与本案的破产工作，

并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声明人：

（加盖单位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

